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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四四处处高高速速路路段段多多发发团团雾雾
被称为交通安全“隐形杀手”，行至这些路段要减速慢行

12日，记者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警支队获悉，从本月
中旬开始滨州将进入团雾高发季节，广大市民在团雾下要谨
慎驾驶。滨州辖区高速公路团雾易发路段共有4处，分别是
S12滨德高速8KM-20KM、G18荣乌高速545KM-558KM、G18荣
乌高速579KM-584KM和G25长深高速1260KM-1272KM。

水汽较大处

团雾易多发

团雾是指受局部地区微气
候环境的影响，在大雾中数十米
到上百米的局部范围内，出现的
雾气更浓、能见度更低的雾。团
雾外视线良好，团雾内一片朦
胧，因其突然出现、难以预判的
特点，被称之为交通安全的“隐
形杀手”。

滨州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
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泥金儒
称，预计滨州辖区高速路段从11
月中下旬就开始进入团雾的高
发时节，由于今年天气比较好，
相比往年推迟了一周左右。

“团雾一般发生在临近湖
泊、水库、河流以及池塘的高速
路段，由于水汽比较大，如果温
度是在零度左右，加上空气中没
有风，就特别容易产生团雾。”泥
金儒说，再就是在空气质量比较
差的地方，周围有工厂，排放的
粉尘多了就容易产生团雾。

泥金儒介绍，团雾多发生在
夜间至清晨，而凌晨是团雾发生
的高峰期，大的团雾路面长度有
5公里左右，而小团雾有1公里。
“大致的时间段就是从晚上九点
到次日上午九点这个时间段内，
凌晨到清晨这个时间段相对来
说是团雾发生的集中期。”

四路段频发

多集中清晨

由于团雾普遍发生在夜间
至清晨，由此导致的多车相撞事
故也主要集中在5时至7时。平时
追尾事故是最容易预防的，但是
在团雾天气里，由于能见度比较
低导致驾驶员视线不好，反而成
为最易发的交通事故。

泥金儒说，为进一步加强雾
天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预防和有效遏制因团雾天气引
发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最大
限度地保障广大驾驶人生命财
产安全，滨州高速交警支队紧密
结合辖区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实际，对辖区团雾易发路
段进行了全面细致排查。

“通过仔细排查，滨州市辖
区高速公路团雾易发路段包括
S12滨德高速8KM-20KM、G18
荣乌高速545KM-558KM、G18
荣乌高速579KM-584KM和G25
长深高速1260KM-1272KM共4
处。”泥金儒说，“这4处路段或靠
近水库，或靠近工厂，是团雾多
发的路段，也是往年秋冬及交通
事故发生最频繁的路段。”

“往年从11月15日至次年的
3月15日，是团雾发生的时节，根
据统计，团雾发生最高的时候，
每一处的团雾会发生30多次，而

最低也会发生10多次，这期间事
故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泥金
儒说。

常年在高速路段执勤巡逻
的裴新利告诉记者，团雾下最容
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事故主要以

“追尾”为主。一是当驾驶员驶入
团雾区域后，由于心理作用，可
能会急刹车，导致后面车辆追
尾；再就是驾驶员想靠边停车，
但是速度太慢，没等停到边上就
被后面的车撞上了。

遇团雾减速行驶

要恰当使用灯光

泥金儒表示，雾天是市民高
速出行最大的“杀手”之一，而团
雾更加危险，团雾往往会突然出
现，让驾驶员瞬间看不清路面，

无疑会增加驾驶的风险。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遭遇团

雾时，该如何应对？裴新利说：
“当驾驶人遇团雾时，应立即开
启雾灯，减速行驶，保持镇定，与
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但应避免急
刹车，根据能见度调整车速，不
要就地停车，以免发生追尾事
故。”

泥金儒表示，驾驶员遇到团
雾时恰当使用灯光是关键。当能
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
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
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
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
米以上的距离；当能见度小于50
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
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
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
里，并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

速公路。
“以往出现团雾，高速公路上

都会出现车辆积压，原因是一些
驾驶员没有听从指挥，不愿意驶
离高速。”裴新利说，“还有些驾驶
员，在雾天已经实行交通管制的
情况下，还硬要上高速公路，这种
不服从指挥的情况，不仅给开车
人自己增加了风险，也给他人带
来风险，是最要不得的。”

泥金儒告诉记者，对辖区高
速团雾多发路段，都已同高速公
路管理部门在团雾路段设置了
明显警示标志，并且更换了高清
摄像头，随时监控4处路段的实
际路况，并加大路面的巡逻力
度，同时会在服务区用大喇叭随
时向过往车辆进行语音提示，及
时告知驾驶员最新消息。

本报记者 孙秀峰 本报通讯员 顾扬 李聪

团雾外能见度很高，但是一旦进入团雾内，能见度立即降下来。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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